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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全资子公司收到客户的开发定点通知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收到车企的开发定点通知概况

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宜宾市极米光电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宾极米”）于近日收到某国内知名汽车主机厂（以下简

称“客户”）的开发定点通知，宜宾极米将成为该客户某车型的车载投影供应商。

宜宾极米将严格按照客户的订单需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指定产品的开发、试验

验证、生产准备与交付工作。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自进军车载领域以来，已获得多家新能源汽车客户和知名汽车主机厂的

定点，项目涵盖智能座舱、智能大灯零部件产品，公司车载产品已受到了国内外

知名汽车产业链客户和知名汽车主机厂的认可。公司将继续深耕技术积累、创新

解决方案以及卓越生产质量管理，与客户保持紧密合作，积极响应其战略规划和

需求，积极拓展更多优质客户与项目，推动车载光学业务持续健康发展。

本次定点是公司执行“提质增效”战略的直接成果，是公司车载业务高质量

商业化落地定点项目，符合公司车载业务的长期发展规划。该项目的获取与实施，

将有助于公司在智能座舱显示业务的拓展和持续发展，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符

合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开发定点通知不构成订单或销售合同，预计该项目对本年

度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此次开发定点涉及的产品量产后，公司将根据该

客户实际订单交付情况进行产品收入确认，预计项目生命周期内对公司经营业绩

产生积极影响。



三、风险提示

1、宜宾极米收到客户的开发定点通知后，双方已进入履约状态，但尚未构

成实质性订单，涉及的产品实际供货时间、供货价格、供货数量以宜宾极米与客

户正式签订的供货协议或销售合同为准，因此公司供货量尚存在不确定性。

2、尽管合同双方均具备履约能力，但在订单履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因产

品开发遇阻、供货质量不达标等各种原因导致项目变更、中止或终止等情况；如

遇政策、市场环境等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正常

履行的风险。

3、针对上述风险，宜宾极米后续将严格按照客户订单需求，积极做好产品

的研发、生产及交付工作，同时加强风险管控，减少上述风险可能造成的影响。

同时，客户车型产销计划、汽车市场情况、宏观经济环境等因素均可能对项目的

最终实施产生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3 月 19 日


